
柳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南市监处罚〔2026〕46号

当事人：柳州市柳南区胡同七号酒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2450204MA5QHG516B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邕路293号银华庄园2栋一层1、2号（

两间），二层1至7号（7间）；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叶俊晖

身份证件（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2026年4月27日，本局执法人员根据网络舆情线索，对柳

州市柳南区胡同七号酒店进行现场检查。经查，当事人涉嫌在

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不实事由诱导消费者取消已生效住宿预

订，违反《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十九条第（五）

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

为进一步查明情况，本局于当天对当事人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系个体工商户，于2021年6月10日依

法登记从事住宿服务经营活动，因经营者叶俊晖长期居住在外

地，实际经营由店长罗**全权负责。2026年2月7日，消费者张



女士通过“去哪儿旅行”平台（以下简称“平台”）预订当事

人酒店2026年5月1日至5月5日豪华双床房1间，实付494.85元

，双方合同关系依法成立。2026年4月23日，店长罗**违反平

台规定，多次通过私人手机号码私下联系消费者，以房东离世

为由，虚构“五一即将闭店、无法保障入住”等经营障碍，诱

导消费者退订。消费者受不实经营风险信息误导，基于对入住

履约的担忧，非自愿申请退订。后续正值住宿消费旺季，消费

者重新预订其他酒店额外支出费用931.15元，造成消费者经济

损失，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经平台核查及回函确认，平

台认定当事人存在恶意拒单、隐瞒实情的违规行为。平台已先

行向消费者赔付多付价款，并于2026年4月27日对当事人酒店

作下架处理。

调查中，当事人店长罗**提交《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

中区人民法院预处理通知书》《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人民法院公告》等材料，主张其经营场所涉司法拍卖、存在无

法履约风险。经本局核实，当事人提交的上述材料所载被执行

人为案外自然人樊**，当事人仅系涉案不动产承租人；上述法

院裁定拍卖的不动产范围，与当事人经营注册地址并非完全重

合，仅涉及当事人经营地址的部分房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五条“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租赁期内

租赁物权属变动，不影响租赁合同效力。此外，当事人虽自行

提交上述法院公告，但该公告要求搬离的执行对象并非当事人



，当事人自身亦未按公告所载期限（4月15日前）完成搬离，

且当事人在2023年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执行酒店经营地址涉

及的另一处房屋时，通过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交《房屋

租赁合同》的方式以主张其租赁权利，并得到了法院支持，当

事人在本次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的执行中也以同样的方式主

张了租赁权利，当事人应当能预见到其主张能够得到法院支持

，并不会影响当事人继续在案涉房屋继续经营，不存在经营障

碍。另查，当事人在涉案订单入住周期（5月1日至5月5日）前

后酒店正常经营，其中5月2日至3日正常售卖钟点房，美团平

台亦可预约5月15日之后客房，不存在闭店、清退等履约障碍

。

综上，当事人在具备履约条件、无客观经营障碍的情况下

，以不实事由诱导消费者退订已生效订单，其行为无合法正当

理由。经本局核查，当事人未凭借涉案行为谋取直接经营收益

，本案无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 当事人营业执照复

印件1份、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委托书》1份及受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涉案经营主体资格、受托代理权限及

受托人身份等情况；2. 《现场笔录》2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

检查全过程情况；3.《拍摄证据提取单》7份（含消费者张女

士相关订单、当事人“五一”期间订单情况、5月15日后美团

平台订购页面、当事人电话联系消费者的通讯照片等）、当事



人系统导出的订单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曾主动联系消费者张

女士，且涉案时段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不存在实际履约障碍的

事实；4.当事人经营主体登记档案材料（含当事人房地产平面

图、房屋租赁合同等）1份，证明其注册登记、经营地址、租

赁情况及备案负责人等相关信息情况；5. 询问笔录2份，证明

当事人与消费者沟通、主观违法动机及经营实际情况；6.消费

者张女士身份证复印件1份、自述材料1份，证明消费者张女士

身份及当事人主动联系、诱导退订情况；7. 当事人2024年-

2025年度收款记录等材料1份，当事人提供的柳州市城中区人

民法院相关材料5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规模及酒店所属部分不

动产当前归属等情况；8. 《送达地址确认书》1份，证明当事

人明确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及方式等情况；9. 我局《协助调查

函》1份、“去哪儿旅行”平台出具的《关于胡同七号酒店违

规拒单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2份，证明我局协查情况及平台

核查结论等情况；10.柳州市柳南区网信办《工作汇报》1份，

证明当事人违法行为相关情况经网络传播后，引发广泛社会关

注及负面舆情情况；11.存储录音录像光盘1个（含平台提供的

当事人联系消费者张女士的录音、消费者张女士提供的当事人

联系其的录音、现场执法全过程录音录像等），证明当事人多

次联系消费者张女士等事实及执法全过程情况；12.复核材料5

份（含本局发往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

院《协助调查函》、法院回函等材料），证明我局复核情况。



调查取证过程中，当事人对本局执法人员执法程序、现场

检查及制作的文书没有异议，并在有关文书及书证复印件上签

字认可。2026年4月29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

书》（柳南市监罚告〔2026〕44号）。当事人于2026年5月7日

向本局提交书面申辩材料并提出多项从轻处罚主张，本局为严

谨核实相关事由、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于5月8日开展现

场复核检查，于5月9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柳州市城中

区人民法院发函协查房产纠纷、案件执行等关键事实，上述法

院已先后书面回函予以答复，本局已于5月19日完成案件复核

并出具《申辩复核意见书》，经全面核查研判，当事人所提申

辩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局不予采纳。同时，本局坚持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原则，对当事人提出的经营困难

等实际处境，在法定裁量范围内予以酌情考量，并结合其经营

体量、违法情节及社会影响等因素，依法作出处理。

本局认为，消费者张女士通过线上平台向当事人下单并完

成支付，双方住宿服务预订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当事人作为酒

店经营者，负有按照订单约定的价格、房型、入住时间全面履

行住宿服务的法定和约定义务，仅在出现不可抗力、法定情势

变更或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等法定免责情形时，方可免除或

变更履约责任。本案中，当事人在涉案经营时段内仍接受其他

订单预定，酒店正常对外营业，不存在客观履约阻碍的情形下

，虚构不实经营风险事由诱导消费者退订已预订成功的客房订



单，该行为违反了《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十九条

第（五）项“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

的规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

所指的“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

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格欺诈行为。应依据《价格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

四条的规定，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

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

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及第十一条第一款“本规定第

四条、第七条至第九条规定中经营者为个人的，对其没有违法

所得的价格违法行为，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进行

处罚。

本案违法行为经网络传播发酵，形成较大负面社会舆情，

截至调查终结，全网共计303家媒体参与事件报道，多平台累

计生成相关热搜话题25个，单条最高热搜热度突破540万。鉴

于该行为对本地旅游消费市场形象、住宿行业诚信经营秩序造

成不良影响，属于社会影响较大的价格违法行为，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

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

危害程度相当”、《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七条第



二款“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第（一）

项“价格违法行为严重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的规定，本案依

法适用从重裁量标准。

综上，当事人利用不实经营风险事由诱导消费者解除有效

预订，且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价格承诺，违反了《明码标价和禁

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构成《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所指的价格欺诈行为，

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及第十一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价格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局

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如下处罚：

1.罚款人民币柒万元整（70000元）；

2.责令停业整顿三日。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本

局（地址：柳州潭中西路68号柳南建设大楼）开具《广西壮族

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后，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

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的

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

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对行政复议决定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

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5月2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